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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部：背景資料 

1 香港特區政府於第一份《施政報告》已著力提升幼兒教育機構之師資水平，

並宣佈於 2004 年開始，新入職之幼稚園校長需已完成幼兒教育證書（副學

位）之職前課程（註：後修訂為 2002 年）。 

2 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2000 年《教育制度檢討：改革方案》中，建議幼兒教育

為終身學習的基礎，以及所有新入職教師需具備合格幼稚園教師資格，並逐

步提升入職要求至副學位水平。長遠來說，幼師應進一步朝學位化方向發

展。校長方面，委員會建議在職校長應進一步提升其專業資格。  

3 鑑於 2000 年《教育制度檢討：改革方案》的建議，香港特區政府宣佈所有

於 2003 年新入職之幼師需具合格幼稚園教師資格；而於 2004 年開始，所有

幼師必需獲此資歷。校長方面，政府會增加培訓學額，使所有幼稚園校長於

2006 年，均能完成幼兒教育證書課程。  

4 香港特區政府於 2005 年推行協調學前服務政策，重新劃分行政架構；0-3

歲之幼兒服務由社會福利署管轄，3-6 歲之幼兒服務則由教育局負責監管。

另設立一聯合辨事處專責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規管。 

5 2006 年課程發展議會於《學前教育課程指引》提到，幼兒教育的核心價值

乃「兒童為本」，在認識和尊重幼兒的大前提下，各方面需作適當的配合，

才能使幼兒發揮潛能，健康成長，為終身學習作好準備。 

6 香港特區政府於 2006 年宣佈推行學券制（對象為 3-6 歲學童），指出所有於

2009 年新入職之校長需擁有學位資歷；而所有幼稚園教師亦需於 2012 年獲

取幼兒教育證書（副學位）之專業資歷。 

7 香港特區政府於推行學劵制時，同時取消了「幼稚園資助計劃」，亦將幼師

之薪酬與教師薪級表脫鉤，讓市場浮動決定幼師之薪酬；此外，學券制對幼

師之培訓資助，將於學劵制推行後第五年開始停止。 

8 香港特區政府將學券制的資助與質素保證架構掛鉤，未能通過質素保證之學

校將不獲繼續資助，使幼兒教育之資助模式與中、小學之資助模式大相脛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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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部：動議方案 

1 香港特區政府應盡快落實推行免費幼兒教育，藉此消弭幼師之專業發展空間

一直以來受市場化所帶來之不良影響，解決長久以來幼師薪酬取決於市場之

局面，使之能更有效地處理教育質素與營運成本之間的緊密關係；並統一

0-6 歲幼兒的管轄架構體制，同時給予幼兒及教師全面的支援（如：學習環

境、教學資源等），使幼兒教育能真正體現「兒童為本」之理念。 

2 應恢復幼師薪酬與教師薪級表之掛鉤，並重新檢視幼師之薪酬，使其薪酬能

反映幼師專業化及學位化之趨勢，讓幼師與中、小學教師待遇看齊。 

3 香港特區政府應參考中、小學教師之持續進修發展方向，檢視幼師在持續進

修時所需之資助及支援，以確保幼師同樣能獲得持續發展之機會。 

4 針對幼師於資歷提升所遇到的巨大壓力，以及質素保證所帶來的沉重工作

量，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就教育改革及幼師專業提供更完整的支援配套（如社

工、心理輔導等），以減輕幼師於工作上之負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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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部：問與答 

1 免費幼兒教育資助模式能解決幼師所面對的所有問題嗎？  

免費幼兒教育資助模式其實是香港特區政府的一種明確立場，承認幼兒教育是一

項公營服務，對社會發展有著重大貢獻。我們強調政府應盡快實施免費的幼兒教

育資助模式，除了因為這是世界性的趨勢，更重要的，是透過此資助模式，能為

一直處於市場化、邊緣化的幼師，付予肯定的價值及專業身份，使他們能在其專

業間取得平衡。此亦有助幼兒教育在社會上有更清晰的角色定位。 

2 為何我們需要統一幼兒服務的管轄架構體制？ 

我們知道，要讓幼兒健康成長，無論在教育及照顧上均需獲得雙管的發展，因此，

儘快將 0-3 歲之幼兒服務涵蓋於同一體制內，能使所有（包括任教 0-3 歲）的幼

師，得到更全面的肯定及支援，更能藉此吸納人才，提供專業知識及經驗，讓幼

兒在一個更健全的環境下成長與學習。 

3 為何要特別關注幼師專業的推動？  

相對於中、小學而言，香港幼兒教育的發展起步較遲，然而，我們從香港特區政

府近期就幼兒教育所實施的政策，對於幼師專業發展的趨勢明顯十分重視，故

此，針對幼師專業發展而推行相應的政策，不但有助幼師建立其專業發展的平

台，亦能強化幼師於專業發展上的自主權，從而確立幼師專業化的認同與定位，

對於幼師持續其專業發展的堅持，起著關鍵的作用。 

4 提升幼師待遇與幼師的專業發展有密切關係嗎？  

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。正因幼師學位化的路向勢在必行，幼師的待遇亦應同時受

重視而有所提升，以趕上中、小學教師之步伐，這不但能使專業教師能得到應有

的保障，更能確保專業的幼師人才不致於流失，對幼師專業化之進程影響甚鉅。 

5 怎樣才能讓幼師專業發展的資源運用更見成效？  

假如政府能就上述建議，在提升幼師資歷之政策外，增加對幼師專業發展之各項

配套，訂立免費幼兒教育資助模式的發展方向，則有關之政策實能事半功倍，使

幼師專業發展的資源運用更見成效，更有助優質幼兒教育的持續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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